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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建教务﹝2017﹞25号 

 

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探索我校专业集群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工作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

和多专业实践动手能力，学校首次启动“专业集群实训工作坊”立项工作。

本次专业集群实训工作坊项目主要以工程实训中心为依托，项目应充分体

现跨学院多专业集群实训特点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立项要求 

1、以项目形式立项，项目周期 6个月； 

2、项目指导老师和学生应由不同学院、专业组成，每个项目相关专

业至少配有 1名指导老师，项目组学生 5-7人； 

3、成果为实物，主要体现学生的专业综合动手能力。 

二、立项数量及经费使用 

1、立项数量共 10项； 

2、获批立项项目给予经费支持，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购置小型仪器设

备、耗材以及加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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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流程 

1、项目负责人填写《天津城建大学专业集群实训工作坊立项申请表》

（附件 1），交所属单位； 

2、各教学单位择优向学校推荐，填写《天津城建大学专业集群实训

工作坊立项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； 

请各教学单位于 2017年 6月 22日（第 17周周四）前，将附件 1（一

式三份）和附件 2（一式一份）的纸质版送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电子

版发送至 syk@tcu.edu.cn。教务处只接受教学单位的集体申报，不接受

个人申报，且逾期不再受理。 

3、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，并将专家评审结果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

会评议，提出拟资助项目名单； 

4、教务处将拟资助项目名单提交校长办公会，审定通过后以文件形

式公布获批立项名单。 

四、政策支持 

项目结题且验收合格的，视同校级一般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。 

 

附件：1.天津城建大学专业集群实训工作坊立项申请表 

      2.天津城建大学专业集群实训工作坊立项汇总表 

 

 

mailto:���Ӱ淢����syk@tcu.
mailto:���Ӱ淢����syk@tcu.
mailto:���Ӱ淢����syk@tcu.


- 3 -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呈送：校领导 

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8日 
 


